


臺中市第 13期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 

106年 9月 23日上午 9時（第 1場次） 

106年 9月 23日上午 11時（第 2場次） 

貳、地點：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崇倫堂 

參、主持人：吳副局長存金             記錄：林英華 

肆、與會單位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來賓致詞： 

（一）朱議員暖英： 

本重劃區作業期程延宕過長，增加鄉親在外租屋費用，鄭重要求地政局

要給地主租金補助，並儘快完成重劃作業。 

（二）劉議員士州： 

希望地政局將心比心，努力將辦理期程壓縮，切勿減損地主權益。 

（三）邱議員素貞： 

民眾反映重劃辦理期程過長，應向中央爭取給予地主適當租金補助。另

遭劃為遺址區之土地，應儘可能顧及地主權益並分配相同條件之土地。 

（四）何議員文海： 

目前重劃辦法並無針對重劃期程延宕補償地主之機制，應要求中央進行

修法。南屯區土地面積佔本重劃區約 8成，為何選擇在南區辦理座談會？

南屯區地主多為務農老人家，到南區來實在不方便，在此要求地政局在

南屯區萬和國中再舉辦一場座談會。 

（五）何議員敏誠： 

重劃意義在於促進都市發展，包含都市景觀、淹水情形的改善，當時強

烈建議以公辦方式辦理，應較為公平公正，近年來開放民間自辦的政策

方向不正確。在此強調，公平性一定要顧及，希望政府有病不要拖，加



緊腳步完成本區重劃。 

柒、業務單位簡報：略 

捌、綜合討論： 
 

第 1場次 

土地所有權人 發言意見摘錄 本府回應意見 

張○銘先生 

1、因保留文化資產辦理變更

都市計畫，不應減少地主

土地分配比例。 

2、同一所有權人持有多筆小

面積土地，希望能整合分

配為一筆。 

地政局： 

1、本重劃區都市計畫變更，

即是將區內部分較無需

求的公共設施用地檢討

酌減，以因應文化資產保

存所增加的公設用地，並

取得兩者間的平衡。 

2、土地分配係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規定辦理，需視實

際分配情形始能決定。另

因土地分配大多涉及個

案情形，會後可洽本局詢

問了解。 

賴○旺先生 

1、麻園頭溪新建橋梁當中，

其中 1座取名玉音橋，不

甚妥適。 

2、區內五分車路橋無任何施

設，是否能有創意的改

善。 

3、區內遺址保存範圍甚大，

究竟發掘到什麼文物，未

能得知。如未能順利配

地，地主應組成自救會監

督。 

地政局： 

座落土庫溪舊有橋梁（文

心南路西側）係屬本府建

設局權管，建議作美化裝

飾之意見，會轉知該局考

量。 

文化局： 

依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在遺址指定前先邀請

專家學者現勘，並將現勘

紀錄提送遺址審議委員

會，通過後才會據以公告。 

賴頤年市政顧問 

1、本區辦理期程過長，請考

慮提高土地分配比例，並

請提早辦理配地作業。 

2、區內遺址保存區變更為公

地政局： 

1、文資保存議題漸受重視，

對於土地開發似有衝突，

不過本重劃區透過都市



園用地，建議規劃遺址文

化園區，未來臺中市發現

遺址，均可移置此地，促

進地方發展。 

3、文化局代辦遺址搶救作

業，儘量提前完成。 

計畫變更手段，以取得文

資保存與土地開發之兼

顧，現階段都市計畫變更

已獲得本市都委會及內

政部都委會審定，僅待後

續重劃計畫書修正通過，

即可著手進行土地分配。 

2、有關縮短重劃作業期程，

我們一定努力來做。 

賴○森先生 

1、重劃作業延宕多年，建議

補償地主，如延長地價稅

免徵期限為5年或其他措

施。 

2、重劃前為一筆完整土地，

重劃後亦應分配為一筆

完整土地，切勿零散不利

使用。 

3、列冊遺址區之土地，興建

房屋時是否需進行額外

的遺址探勘或其他條件。 

地政局： 

1、免徵地價稅年限延長，因

涉中央法令，本局會提案

向中央建議爭取。 

2、土地分配係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規定辦理，需視實

際分配情形始能決定。另

因土地分配大多涉及個

案情形，會後可洽本局詢

問了解。 

都發局： 

列冊遺址區域之土地未來

建築使用需取得文化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發照建

築。 

賴○傳先生 

1、本人土地原為住宅區用

地，因遺址變更為公設用

地，希望分配於鄰近區

域，配回之土地要完整，

應以住 1-1或住 1-3為考

量且價值亦應相當。 

2、如未能達到上述條件，請

市政府按市價徵收，以保

障地主權益。 

地政局： 

重劃開發過程因指定遺址

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致

原住宅區用地變更為公共

設施，確實影響後續土地

分配的方式（無法原位次

分配）。現行土地分配相關

作業，皆依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分

配，未來本重劃區土地分

配亦會依上開規定執行。

因現階段尚未進行土地分



配作業，市府針對受指定

遺址影響的地區，於兼顧

法令、公平性及合理性的

前提下，也會審慎研議未

來（調整）分配的方式，以

保障地主的權益。 

黃○珠女士 

1、多筆土地合併分配如何申

請。 

2、土地點交期程為何要 1年

半的時間。 

地政局： 

1、土地分配係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規定辦理，需視實

際分配情形始能決定。另

因土地分配大多涉及個

案情形，會後可洽本局詢

問了解。 

2、土地點交期程係依照以前

辦理經驗預估，因為區內

地主眾多，土地分配結果

難免會有異議，必須預估

處理異議之時間，如果沒

有意見的地主，即可以順

利領回土地作後續利用。 

鄭○熙女士 

1、重劃作業延宕多年，建議

地價稅免徵期限延長。 

2、建議土地分配作業期程加

速進行，另外土地分配作

業由誰主導，可否公開透

明，讓地主有監督機制。 

地政局： 

1、免徵地價稅年限延長，因

涉中央法令，本局會提案

向中央建議爭取。 

2、公共設施調配方式以公平

之原則擬定，並提交市地

重劃委員會確認。 

廖○鐘先生 

1、本次座談會未收到通知，

尚有改進空間。 

2、為何座談會要分 2個場次

進行，如此第 1場次的民

眾聽不到第2場次民眾的

問題，意見無法整合。 

3、重劃作業延宕應補償地

主，如分區調整或地價稅

免徵期限延長。 

地政局： 

1、本局寄發相關函件，均以

地政事務所登記之地籍

地址為依據，未收到本次

通知的地主，可能是因為

搬遷到重劃區外，尚未至

地政事務所更改登記地

址。考量此情形，今天特

別在會場後方設立通訊



4、相關作業延宕的因素是不

是因為工程出工數不足，

有無加強查核工程出工

人數。 

5、本次會議紀錄希望能寄給

大家，並不是每個人都會

上網查詢。 

地址更正櫃台，如有要寄

到通訊地的民眾，請務必

到該櫃台填寫通訊地址。 

2、本重劃區周遭適合辦座談

會的場地都有勘查過，包

含南屯區的鎮平國小，主

要是考慮停車問題，因本

場地除本身的停車空間

外，尚有毗鄰的大勇國小

及 13 期重劃區均可提供

停車空間，如仍造成大家

的不便，仍請各位體諒，

本局會再檢討改進。至於

開 2個場次的主要考量，

是因為區內所有權人數

眾多，為了讓大家都能舒

適的坐下來聆聽，才會分

2場辦理。 

3、免徵地價稅年限延長，因

涉中央法令，本局會提案

向中央建議爭取。 

4、有關本次座談會議紀錄，

會採書面方式寄送給大

家。 

黃○城先生 

1、本重劃區辦理期程過長，

影響地主權益甚鉅。 

2、本次座談會是為掩護作業

延宕情形而開。 

地政局： 

文資保存議題漸受重視，

對於土地開發似有衝突，

不過本重劃區透過都市計

畫變更手段，以取得文資

保存與土地開發之兼顧，

現階段都市計畫變更已獲

得本市都委會及內政部都

委會審定，僅待後續重劃

計畫書修正通過，即可著

手進行土地分配。 

 



第 2場次 

土地所有權人 發言意見摘錄 本府回應意見 

黃○美女士 

1、我個人位在重劃區內的土

地被拆成 9筆，甚至有 1

平方公尺的土地，未來如

何處理。 

2、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何處可

以查詢？ 

地政局： 

土地分配係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規定辦理，需視實

際分配情形始能決定。另

因土地分配大多涉及個案

情形，會後可洽本局詢問

了解。 

賴頤年市政顧問 

1、番婆庄列冊遺址範圍太

大，未來建築尚需發掘一

次，建議縮小範圍。 

2、三民西路至環中路，永順

路、東興路至建國北路，

請儘速開闢，並先開放通

行。 

3、為因應治安，區內應優先

規劃設置路口監視器。

（書面意見） 

文化局： 

目前已規劃將列冊遺址範

圍縮小，如獲遺址審議委

員會同意，會另行公告。 

地政局： 

重劃區內重要道路會優先

施作，驗收合格視實際情

形開放通行。 

廖○順先生 

我的土地原本座落住 1-3，都

市計畫變更後卻變成住 1-1，

造成權益受損。 

都發局： 

都市計畫變更審議階段，

因有人民陳情表示該區規

劃住 1-3 用地，大多數居

民無法原地分配，建議部

分用地改為住1-1，讓在地

的小地主可以原地分配，

案經都市計畫審議期間委

員的參採。其實住 1-1 及

住 1-3 的建蔽與基準容積

率是一樣的，只有建築型

式及使用項目不同。 

賴○亮先生 

本重劃區作業期間太長，應

加強辦理效率，建議提早辦

理各項配地工作。 

地政局： 

有關提前配地議題，依實

際面來說，目前工程仍在

進行中，如果先行配地，

地主也無法利用，況且工



程進行過程難免會有變更

設計，費用也不一定全然

是增帳，也有減帳情形，

待各項作業較為確定後，

再來進行費用負擔核計，

也會比較精確，後續搭配

工程完工期程進行交地，

地主才能立即使用。 

余銘記里長 

1、本重劃區作業期間太長。 

2、番婆庄位在大慶火車站前

及捷運 G13站，屬於未來

繁榮熱鬧的地區，規劃住

宅區用地不甚妥適，建議

改為住 2、住 3，提高土

地利用強度。 

3、重劃區內東興路上午已鋪

設柏油，應優先通車。 

地政局： 

1、有關縮短重劃作業期程，

我們一定努力來做。 

2、重劃區內重要道路會優先

施作，驗收合格視實際情

形開放通行。 

都發局： 

考量大慶車站及捷運G13

站周邊的發展，仍有保留

大部分的住 1-3用地。 

賴○屏女士 

1、我是小面積地主，不願意

領取差額地價，未來如何

處理。 

2、文化遺址保存有無必要

性，是謀取公共利益還是

私人利益。 

地政局： 

目前業務單位刻正研討在

土地分配階段，以召開會

議或其他方式針對小地主

進行媒合，讓有共識或意

願的小地主能順利合併分

配。 

文化局： 

考古遺跡及文物是否具有

其美學歷史的重要性，其

實見人見智，既然法律有

規定，地方政府就必須得

落實執行審議程序。 

蘇○森先生 

我的土地原本座落住 1-3，都

市計畫變更後卻變成住 1-1，

地主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權

益損害鉅大，無法接受，希望

政府要正視本事件。 

都發局： 

都市計畫變更審議階段，

因有人民陳情表示該區規

劃住 1-3 用地，大多數居

民無法原地分配，建議部



分用地改為住1-1，讓在地

的小地主可以原地分配，

案經都市計畫審議期間委

員的參採。其實住 1-1 及

住 1-3 的建蔽與基準容積

率是一樣的，只有建築型

式及使用項目不同。 

林○樑先生 

重劃延宕造成地主損失，應

估算損失多大，建議採稅賦

減免方式補償。 

地政局： 

免徵地價稅年限延長，因

涉中央法令，本局會提案

向中央建議爭取。 

 

玖、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